
1 
 

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ST 天圣         公告编号：2023-033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相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圣制药”）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

请授信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概述 

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向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部新区支行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请授信 3,900 万元。在授信额度内，公司向银行申

请的具体贷款金额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最终结果为准。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

实际签订合同约定执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担保额度范围内负责相关

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件的签署。公司向银行申请该笔授信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1、公司以位于垫江县桂溪街道石岭村4组6号制剂车间，渝（2018）垫江县

不动产权第001171418号房产向浦发银行提供抵押担保； 

2、公司以位于垫江县桂溪街道石岭村4组6号附5号提取车间，渝（2018）垫

江县不动产权第000349498号房产向浦发银行提供抵押担保； 

3、公司以位于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8号院2号楼2层2单元202，京（2020）

西不动产权第0019667号房产向浦发银行提供抵押担保； 

4、刘爽向浦发银行提供个人保证担保。 

除本次抵押外，以上不动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措施。 

刘爽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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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有关规定，刘爽先生为公司关联方，刘爽先生拟为公司申请该笔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不收取担保费，公司无需提供反担保。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关联董事刘爽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二、交易及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浦发银行申请授信 3,900 万元并以自身资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刘爽先生拟为本次银行授信事项提供个人保证担保。上述申请银行

授信及担保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在以上额度范围内，具体授信金额、授信期限、

授信方式、担保期限等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正式协议或合同为准。 

三、交易的主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关联方刘爽先生为公司上述拟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个人保证担保，该担

保不向公司收取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划申请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

要，符合实际情况，有助于促进落实公司的战略发展，体现了关联方对公司发展

的支持。本次公司申请授信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独立性等产生不利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目前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关联方刘爽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共计

人民币 33,746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且免于

支付担保费用。除上述为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无偿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外，刘爽先生与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

日常经营需要。关联方刘爽先生为公司提供担保，不收取担保费用，公司无需提

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

信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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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是基于日常经营的需要，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符合

公司的实际发展需求。公司关联方刘爽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不收取担保费，

公司无需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公司通过银行授信的融资方式补充资金需求，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

加公司经营实力，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提交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另提醒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

董事需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申请授信并提供相应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发展战略，有利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和流动资

金的周转。关联方刘爽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不收取担保费，公司无需提供

反担保。关联董事已回避，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